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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传真形式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撤回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决

定终止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

开发行申报材料。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不超过 309,667,440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80.08 亿元。

2015 年 9 月 14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758 号）。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2758 号）。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2016 年 1 月 26 日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文件。 

二、公司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主要原因、进展及相关决策程序 

鉴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布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

了较大变化，综合考虑目前的融资环境、融资时机、发行成本及全体股东利益，

经董事会慎重研究，并与中介机构深入沟通和交流，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撤回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中除互联网金融服务项目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

外，其他项目均未正式开展。公司未来仍将积极从传统产业向产业金融领域拓

展，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公司对于已开展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公司后

期仍将以自有资金投入该项目，其他项目将在与主管部门协商并在项目条件成

熟时，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投入并开展。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

议应参会董事 5 人，实际参会董事 4 人，会议以 4 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申请撤回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

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